附件2

珠海市帮扶受影响企业稳岗转岗补贴办法

一、吸纳受影响职工一般性岗位补贴

（一）补贴对象：本市用人单位。

（二）补贴条件：吸纳本市受影响职工就业，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单位不享受一般性岗位补贴。

（三）补贴标准：每人每月补贴300元。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四）申请材料：

1.单位申请表；

2.受影响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3.吸纳受影响职工就业花名册。

本市受影响职工辅证材料、《就业创业证》和劳动合同由经办机构核查，申请人无需提供。

上述材料首次申请补贴时全部提供（除享受人员发生变动外），到经办机构再次申请补贴只需提供申请表和人员花名册。

（五）申请时间和程序：按月（或按季度）申请上月（或上季度）补贴。市属、区属用人单位分别向市、区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六）资金来源：除按政策规定从中央、省就业专项资金支付外，市属、区属用人单位一般性岗位补贴分别由市、区就业专项资金支付。

（七）其他：本项目执行至2019年底。与粤财社〔2018〕159号文规定的一般性岗位补贴不可重复享受；受影响职工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身份认定条件的，可按粤财社〔2018〕159号文规定享受一般性岗位补贴。劳务派遣单位不享受一般性岗位补贴。

二、失业受影响职工培训补贴

受影响职工失业后参加本市培训机构组织的技能培训（含创业培训），并分别通过本市人力资源鉴定考试机构、市人社部门组织的技能鉴定或创业培训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创业培训合格证的，可按规定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或创业培训补贴。有关补贴标准、申请材料、申请时间和程序按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对其中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所需资金应优先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其余人员所需资金可从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列支。本项目执行至2019年底。

三、特别培训补助

（一）补贴对象：受影响企业。

（二）补贴条件：受影响企业组织受影响职工参加1-6个月与岗位技能需求相符的在岗培训，培训计划及成果（职工按计划参加培训且仍处于就业状态）经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估合格。

（三）补贴标准：按参训职工每人不高于1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四）申请材料：

1.单位申请表；

2.培训计划（包括培训内容、时间和人员等）；

3.开展培训辅证材料（包括培训教师签名的授课内容清单、培训教师资质辅证材料、参训人员花名册及考勤记录）；

4.受影响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受影响职工就业创业证由经办机构核查，无需申请人提供。

（五）申请时间和程序：预申报申请应于2019年底前提出，2019年底前受理并审核通过的培训计划可跨年度执行。市属、区属用人单位分别向市、区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六）资金来源：除按政策规定从中央、省就业专项资金支付外，市属、区属用人单位一次性特别培训补助分别由市、区就业专项资金支付。

（七）其他。受影响企业准备组织职工参与在岗培训前，应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补贴预申报申请，提交有关培训计划（包括培训规模、时间、人员和培训后达到的效果等内容），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预审通过后，可按计划开展培训。本项目执行至2019年底。

四、受影响职工技能培训生活费补贴

（一）补贴对象：受影响职工。

（二）补贴条件：属本市就业困难人员（低保对象或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成员的受影响职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三）补贴标准：培训期间生活费补贴标准为每月500 元，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补贴金额在2000元以内的培训项目，补贴期限不超过2个月；补贴金额在2000-3000元的培训项目，补贴期限不超过4个月；补贴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培训项目，补贴期限不超过6个月。

（四）申请材料：

1.个人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有关身份辅证材料复印件（属低保对象的，提交城乡低保证；属残疾人的，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属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成员的，提交建档立卡贫困辅证材料）；

3.职业资格证书；

4.补贴对象社会保障（市民）卡银行账户复印件。

就业创业证复印件和本市户籍人员的城乡低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由经办机构核查，申请人无需提供。

用人单位代特困受影响职工申请补贴的，同时提供人员花名册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五）申请时间和程序：补贴申请应于取得获得职业资格证书1年内提出。市属、区属用人单位受影响职工分别向市、区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六）资金来源：除按政策规定从中央、省就业专项资金支付外，市属、区属用人单位技能培训生活费补贴分别由市、区就业专项资金支付。

（七）其他：本项目执行至2019年底。有关人员已经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不得申请此项补贴。

五、失业受影响职工临时生活补贴

（一）补贴对象：失业受影响职工。

（二）补贴条件：受影响职工处于失业状态且生活困难，又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

（三）补贴标准。每人5000元。

（四）申请材料：

1.个人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城乡低保证或五保供养证、特困职工证、扶贫卡和零就业家庭援助手册、建档立卡贫困辅证材料等复印件；

4.受影响职工本人社会保障（市民）卡复印件。

《就业创业证》和本市户籍人员的城乡低保证和零就业家庭援助手册由经办机构核查，申请人无需提供。

（五）申请时间和程序。受影响职工在办理失业登记后6个月内，向户籍所在区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区经办机构核实有关情况后，填写《珠海市就业补贴审核（汇总）表》和《珠海市失业受影响职工临时生活补贴（汇总）花名册》，并加具意见。

（六）资金来源。除按政策规定从中央、省就业专项资金支付外，由区就业专项资金支付。

（七）其他：本项目执行至201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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